
证券代码：002117         证券简称：东港股份          公告编号：2013-004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和财务顾问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31 日收到东方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的《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机构的通知》和《关于更

换持续督导财务顾问的通知》。 

东方证券与花旗环球金融亚洲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东方花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东方花旗”），主要从事证券的承销与保荐业务。东方花旗于 2013年 1月 16日

取得保荐机构资格（证监许可[2013]33 号），至此东方证券将不再保有证券承销与保

荐相关的业务资格。 

东方证券系公司 2010 年公开增发股票的保荐机构和 2012 年公司权益变动收购人

的财务顾问，目前仍在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此次变更后，东方花旗将承继公司 2010 年

公开增发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担任持续督导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仍为李旭巍、刘

丽。同时，东方花旗还将承继 2012 年公司权益变动收购人财务顾问的持续督导工作，

财务顾问主办人为李旭巍、刘丽。 

 

特此公告。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2月1日 

 




